
郑社保 匚⒛16〕 46号

郑州市社会保险局

关于实行
“
双基数

”
征收社会保险费的通知

各参保单位:

为有效约束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行为,维护职工合法权益,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河南省人社厅 《关于规范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X豫人社养老匚2014〕

80号 )等有关规定,自 2016年 7月 1日 起,我市将对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实行
“
双基数

”
征收,即 “

参保单位以

上年度本单位工资J总 额作为缴费基数,单位工资总额低于本单位

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,以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缴费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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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
”。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:

一、 “
双基数

”
征收范围

⒛15年 12月 31日 前,参加郑州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

工伤保险的参保单位 (参加工伤保险的机关及全供事业单位仍按

原办法执行 )。

二、确定工资总额的依据

工资总额的确定是依据 19gO年国家统计局 《关于工资总额

组成的规定》(国家统计局令第 1号 )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

险事业管理中心《关于规范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(劳社险中心函 匚⒛OG〕 60号 )文件规定,“工资总额是指各单

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,由

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金、加班加点工资、特殊情况下支付的

工资、津贴和补贴等组成
”。

三、按
“
双基数

”
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办法

按照 自然年度计算参保单位全部参保职工的缴费基

数之和 ,与 上年度参保单位工资总额 (核 减后 )进行比对 ,

确定 “双基数
”差额后,在年底或次年年初按国家规定的

单位缴费比例进行一次性计划征收。

(一 )⒛ 16年职工个人缴费基数的确定 (为 自然年度 )

我局于⒛15年 8月 起实行参保单位在职人员按月申报的模

式,参保单位上半年未及时进行参保职工工资按月申报的,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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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半年调整参保职工月缴费基数,弥补因申报模式和征收内容的

改变,导致参保单位职工上年度工资收入与⒛16年度参保职工个

人缴费基数之和出现的差额。

(二 )2016年单位缴费基数的确定 (为 自然年度 )

参保单位缴费基数为本单位⒛15年全部职工工资J总额。参保

单位工资J总 额低于本单位参保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,以参保

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缴费基数。

(三 )征收时间和方式

参保单位应于⒛16年 6月 SO日 前完成 ⒛15年度单位工资

总额申报工作。对参保单位 ⒛15年工资总额 (核减后)大于单位

⒛16年全部参保职工的缴费基数之和的差额部分,将按参保单位

缴费比例,采取一次性征收的方式,于 2016年底或 ⒛17年初开

始进行补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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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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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6年 6月 3日 印发


